
 

 郑州市教育局处室函件  

郑教民函„2021‟113号 

 

郑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关于做好校外培训机构复课工作的通知 

 

各开发区教育局，各区县（市）教育局： 

根据我市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部署，按照“双减”

工作要求，现将校外培训机构复课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基本原则  

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持“属地管理、

科学评估、分类施策、确保安全”的原则，严密组织校外培训机

构复课工作，确保安全有序。 

二、复课对象 

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民政或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现有校外

培训机构，疫情防控和安全工作检查验收合格后，可恢复线下培

训。 

  验收不合格或未申请验收的校外培训机构，一律不得复课；

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班、思维训练班等名义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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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线下学科类（含外语）培训一律不得复课。 

其他部门审批的培训机构复课工作，按照“谁审批、谁管理”

和疫情防控属地管理的要求，由相应主管部门或各开发区、区县

（市）安排部署。 

三、复课时间 

2021年 10月 11日起，复课对象须经疫情防控和安全工作检

查验收合格后，可恢复线下培训。 

四、复课范围 

（一）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机构 

1.学科类：（1）营利性校外培训机构复课后仅限 2021 年 7

月 31日前已缴纳费用且消费未清零的学生，在未重新审核登记和

新的收费政策出台前，此类培训机构不得收取新的课时费和招收

新生。（2）非营利性校外培训机构须经疫情防控和安全工作检查

验收合格后，依法依规继续开展线下培训。 

2.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含营利性和非营利性）须经疫

情防控和安全工作检查验收合格后，依法依规继续开展线下培训。 

（二）非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机构（含营利性和非营利性） 

经疫情防控和安全工作检查验收合格后，依法依规继续开展

线下培训。 

五、复课程序 

严格按照自查自纠、全面查验和反馈公布程序，有序组织线

下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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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查自纠。校外培训机构按照属地常态化疫情防控及

校外培训机构安全工作相关要求组织自查自纠。具备复课条件后，

向辖区教育行政部门递交《校外培训机构复课申请表》《校外培训

机构疫情防控和安全工作承诺书》《校外培训机构复课承诺书（“双

减”工作）》（见附件 1—3）和复课工作实施方案（包含疫情防控

措施、安全制度、应急处置和规范培训行为等）。 

（二）检查验收。各开发区、各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接

到校外培训机构的复课申请、承诺书和相关资料后，组织人员进

行检查验收，合格一个，复课一个。 

（三）反馈公布。10 月 11 日起，各开发区、各区县（市）

教育行政部门要分批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检查验收和意见反馈，向

社会公布结果并安排复课。检查验收结论分三种：同意复课、重

新申请、不同意复课。结论为“同意复课”的校外培训机构在机

构场所显著位置张贴反馈的《申请表》；结论为“重新申请”的校

外培训机构须对问题整改并再次提出检查验收申请，验收合格后

方可恢复线下培训。 

六、查验重点 

校外培训机构要严格落实属地疫情防控及安全工作要求。各

开发区、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要在全面检查验收基础上，重

点查验以下四个方面： 

（一）从业人员健康情况。校外培训机构要参照《郑州市教

育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关于加强师生员工返校开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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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通知》（郑教疫防办„2021‟58 号）要求，精准掌握本机

构所有从业人员健康状况，实行动态跟踪和记录，健康状况异常

的，严禁进入培训机构。复课时，校外培训机构所有从业人员需

持行程卡（行程卡查询截图）、健康码、健康承诺书、健康监测记

录表，并提供 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二）疫情防控落实情况。校外培训机构要落实主体责任，

完善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方案。复课前，对环境和空调系统进行

彻底清洁，并开展预防性消杀。根据培训规模、学生及教职工数

量，配齐备足防疫物资，并安全存放。复课后，每天做好教室、

办公室、公共活动区等场所的通风换气。要做好所有从业人员和

学生日常健康监测，严格落实测温、扫码、登记、佩戴口罩等常

态化防控措施。建立缺课登记追访制度，校外培训机构必须掌握

所有未正常到岗到课从业人员和学生的健康状况，落实专人每天

负责电话、微信访问，并做好记录。要严控人员进出，除从业人

员和学生外，禁止其他人员进入培训场所。要严格控制培训人员

的人数，错时错锋安排培训班次和每班人次。 

（三）应急处置能力情况。复课前，校外培训机构要在属地

卫生疾控部门的指导下，对所有从业人员进行疫情防控知识和技

能培训，并组织应急演练。要设置“临时隔离室”，熟悉就近定点

医院发热门诊联系方式，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启动应急处置工作。 

（四）安全工作落实情况。校外培训机构要遵守安全管理规

定，严格培训场所及人员管理；校舍、设备等要保持良好状态，



 －5－ 

监控设施要符合要求；提供餐饮服务的校外培训机构要严格落实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确保培训学生和从业人员的安全。 

七、有关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各开发区、各区县（市）

教育行政部门要深刻认识“双减”工作的重要意义和疫情防控工

作的复杂性，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建立复

课查验专班，主动协调相关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完善校外培

训机构监管机制，稳步推进校外培训机构复课工作。 

（二）严格“双减”要求，加强督导检查。校外培训机构复

课前，各开发区、各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要严格检查验收，

对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不履行“双减”承诺、存在安全隐患的，

坚决不允许复课。校外培训机构复课后，要坚持“日巡查”制度，

对校外培训机构疫情防控、安全工作及“双减”相关规定落实情

况进行常态化督查，从严查处违规违法办学行为，并在重新审核

审批时列入自由裁量内容。 

（三）加强宣传动员，营造良好氛围。各开发区、各区县（市）

教育行政部门要及时摸排风险隐患因素，科学制定风险防控应急

预案，督促校外培训机构妥善做好存量课程消化、相关人员安置

等工作，稳妥处置涉及民生利益问题。要加强宣传动员，做好政

策解读，引导学生、家长正确理解“双减”政策精神，共同营造

“双减”工作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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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校外培训机构复课申请表 

2.校外培训机构疫情防控和安全工作承诺书 

3.校外培训机构复课承诺书（“双减”工作）  

 

 

 

2021年 9月 23日 


